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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工发〔2025〕2号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企业家协会 陕西省企业联合会

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
关于开展 2025 年集体协商

“要约行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家协会、企业

联合会、工商联，各省级产业工会：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陕 西 省 总 工 会
陕 西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陕 西 省 企 业 家 协 会
陕 西 省 企 业 联 合 会
陕 西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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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健全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企业家协会、省企业联合会、省工商联决定于

2025 年 3—6 月共同开展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现就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行动主题

共商共建 和谐共赢

二、行动目标

推动全省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协商。巩固集体协商建制率，

以正常经营、已建工会的百人以上企业为重点，确保集体合同签

订率动态保持在 80%以上。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

机制。开展技术工人薪酬激励集体协商。通过行业（区域）性集

体协商，促进低工资行业的职工工资增长。

三、行动重点

（一）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

1.推动平台企业、合作用工企业按照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印发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指引》相关要求，规范建立

与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经常性

地通过协商会、恳谈会等形式开展协商协调，保障劳动者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

2.指导推动平台企业重点就订单分配、奖惩制度等劳动规则

和算法开展协商，合理确定订单价格、抽成比例、配送时间等涉

及劳动者权益的事项，确保平台算法向善。鼓励平台企业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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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合作用工企业与市级工会组织开展二次、三次协商，重点协

商薪酬福利、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具体事项。

（二）加强技术工人薪酬激励集体协商

1.认真落实《陕西省关于开展集体协商 建立健全技术工人

薪酬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陕工发〔2024〕7 号）有关精神，

鼓励、引导、帮助企业通过开展集体协商，建立健全工资决定、

合理增长机制，建立与“新八级工”相匹配的技能人才薪酬制度，

完善技术创新奖励办法等，不断提高产业工人收入。

2.按照《关于在全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 合理确定

技能人才最低工资的通知》（陕人社函〔2024〕550 号）要求，

加强各市技能人才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联系点建设，合理确定

行业（区域）技能人才起点工资。

3.指导推动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住宿餐饮业、家政服

务业等行业，重点就本行业不同职业（工种）、不同技能等级技

能人才的起点工资、技能津贴标准等开展协商，强化工资分配中

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鼓励企业通过集体协商制定基于岗位价值、

能力素质、创新创造、业绩贡献的薪酬制度，在行业协商的标准

之上合理确定本企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鼓励企业与高技能领军

人才协商实施年薪制、协议薪酬制、项目薪酬制等灵活的工资分

配形式,建立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项目分红等激励方式。

4.技术创新激励。针对职工参与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技术

革新、合理化建议、先进操作法并且给企业创造价值的，企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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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技术创新攻关奖励办法开展协商,根据为企业节约的成本或

增加的利润,按比例进行奖励或给予一次性奖金。鼓励企业协商

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收益激励机制,提高贡献突出的职工收益分享

比例。

（三）扩大行业（区域）性集体协商覆盖面

1.推动中小企业较多、技能人才集聚、灵活用工集中的行业

（区域）开展集体协商，扩大行业(区域)性集体合同覆盖面。

2.指导推动保安物业、园林绿化、环卫等低工资行业，重点

就苦脏险累且工资水平不高的岗位起点工资、工资增幅等开展协

商，不断提高低工资劳动者工资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三方分工合作。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各省级

产业工会要高度重视、细致安排，分工协作、通力配合。各级人

社部门要优化和改进企业薪酬信息公共服务，及时发布不同职业、

不同技能等级技能人才工资价位信息，探索发布行业工资指导线，

做好集体合同审查工作。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强专职集体协商指导

员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人员（市、县两级均不少于 3 人），充分

发挥指导员作用，下沉企业、行业、园区（开发区）、乡镇（街

道）等，指导其工会开展集体协商（收集职工诉求、发出协商要

约，按程序选派职工方协商代表、规范履行协商程序等）。各级

企协、企联、工商联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培育和培训企业

方协商主体，指导推动所属企业、协会响应要约、主动开展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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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企业依法履行集体合同。

（二）广泛宣传动员。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各省级产业

工会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民营企业、新业态企业和技术工人、

技能人才、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为重点，掀起集中要

约、广泛协商的热潮。要拓展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形式，充分运

用各类传播媒介，发挥工会驿站、劳动关系服务站、“园区枫桥”

基地和“职工之家”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服务阵地作用，

结合自身实际，采取政策宣讲、专题培训、线上问答、模拟协商、

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营造浓厚协商氛围。

（三）强化跟踪问效。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各省级产业

工会要着力提升集体协商质效。各级人社部门、企联、企协、工

商联要将集体协商纳入面向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的相关培训

内容中。各级工会组织要面向从事集体协商工作的工会干部、专

职集体协商指导员和职工方协商代表开展培训（市级、县级总工

会每年培训分别不少于 100 人次、30 人次）。各级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要坚持落实集体协商回访制度，指导企业（行业）深入开展

集体协商质效评估（覆盖 60%以上的重点企业），逐步规范协商

流程、提升协商效果,提高职工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各级

工会组织要将集体合同及时上传至“全国工会集体协商信息化平

台”（包含2024年签订但未上传的合同和2025年新签订的合同），

实现精准管理。

（四）典型示范引领。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各省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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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要加强工作总结和成果转化，通过集体协商回访、质效评估、

先进典型培育等方法，主动挖掘、宣传、推广一批集体协商典型，

切实发挥好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集体协商工作提质增效。

请各市（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各省级产业工会于 7 月

10 日前，将“要约行动”总结及相关图片影像资料、集体协商

典型案例（不少于 2 个，并附协商现场图片 2 张）、“要约行动”

统计表（见附件）盖章扫描件，反馈至陕西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联系人：高维，029-87228918

邮 箱：szjcgzb@163.com

附件:2025 年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统计表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人力资源 陕西省企业家协会

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企业联合会 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

2025 年 3 月 6 日

mailto:szjcg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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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一、单独签订集体合同情况

综合集体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技术工人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合同
在综合集体合同或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中

包含技术工人薪酬激励内容

合同数 覆盖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职工数

二、签订区域（行业）性集体合同情况

综合集体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技术工人薪酬激励专项集体合同
在综合集体合同或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中

包含技术工人薪酬激励内容

合同数
覆盖

企业数

覆盖

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

企业数

覆盖

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

企业数

覆盖

职工数
合同数

覆盖

企业数

覆盖

职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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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及集体协商业务培训情况

专职指导员人数
开展培训情况

市级总工会培训人数 县级总工会培训人数 省级产业工会培训人数

三、重点企业（已建工会正常经营的百人以上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情况

企业总数
单独签订集体合同企业数

（包含综合企业合同和工资等其他专项集体合同）
开展质效评估的企业数 质效评估 80 分以上的企业数

四、新业态领域开展协商情况

已建工会

新业态

企业数

单独开展集体协商
单独开展

协商协调会、协商恳谈会等
单独开展区域（行业）性集体协商

开展区域（行业）性

协商协调会、协商恳谈会等

签订集体

合同
覆盖劳动者 企业数 覆盖劳动者

签订区域（行业）

性集体合同
覆盖企业 覆盖劳动者

区域

（行业）数
覆盖企业 覆盖劳动者


